《益阳市中心城区DB02单元详细规划》
简要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编制依据
本次规划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43号）《益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《益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9年修订）》益阳市各专项规划以及其它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行业规范标准编制而成。
二、编制基本情况
1.规划范围
DB02单元北至沧水铺镇区，南至县道003，西至鱼形湖东路、东至银城大道，总用地面积1667.68公顷，其中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为549.81公顷。涉及园区边界及四至范围线158.70公顷。
2.功能定位
建设“五好园区”，统筹空间发展，以产城融合、三生融合、城乡融合为发展目标，高标准，高要求打造国家级产城融合引领区、绿色智美示范区。
三、主要内容
1.空间结构
规划构建“一核、两轴、三组团”空间格局。
“一核”为产城融合公共服务核心；
“两轴”为产城融合发展轴和城市发展轴；
“三组团”为综合服务组团、产业组团和村庄发展组团。
2.用地布局
详细规划整体的用地布局基本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城镇开发边界内，充分保障工业企业用地布局空间需求，统筹城乡发展、产城融合配套需求，落实市政公用设施及其防护要求。规划城镇建设用地面积549.81公顷，占单元总面积的32.97%。
3.道路交通
规划形成“三横四纵”的道路网体系。“三横”为高新大道、鱼形山路、县道003；“四纵”为银城大道、国道319、鱼形湖东路、花亭路。
4.公服设施
规划构建城镇生活圈、产业生活圈、乡村生活圈三类生活圈，形成街道级和社区级两级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体系，确定2个15分钟生活圈、4个10分钟生活圈。
5.地块开发控制引导
交通运输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和部分现状工业用地容积率小于1.0。城镇住宅用地、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容积率不低于1.0且小于1.5。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用地容积率不低于1.5且小于3.0。
工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为24-54米。居住用地建筑高度控制为24-80米；商业服务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为24-100米；新增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建筑高度控制为24米；交通运输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建筑高度不进行控制，按实际需要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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